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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公文辦畢歸檔 
 期限內歸檔與逾期歸檔稽催 

 歸檔內容 

 添註塗改核章 

 填寫適當分類號及保存年限 

 編寫頁碼與蓋騎縫章 

 限期公文歸檔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 

 密件檔案解密流程 

 檔案銷毀配合辦理事項 



 

期限內歸檔 
 

 承辦單位或文書單位應將辦畢案件於五日內
送交檔案管理單位歸檔。 

 有延後歸檔之必要，由承辦人員簽請機關權
責長官科長(主任)核准後，知會檔案管理單
位。 

 
法源依據：本府秘書處檔案管理作業要點第5
點第1款、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第5、7點及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7.5.1.5。 

  



 

逾期歸檔稽催 
 

 如未依規定辦理歸檔，檔案管理單位應定期
辦理稽催，經稽催三次以上者，簽請核處申
誡一次。 
 

 
法源依據：本府秘書處檔案管理作業要點第5
點第1款、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第10點及機
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7.5.5.1。 



歸檔內容 

 除公文書原件外，亦包含處理公務或因公務
而產生之各類文字或非文字的紀錄資料及其
附件，如簽、照片、錄音(影)等。 

 附件光碟如經文檔科以檔管局-電子檔案保
存實驗室媒體檢測工具       檢測燒錄品
質不佳，將退回承辦單位重新燒錄，以確保
光碟於保存過程中不致發生無法讀取之情形。 

 
法源依據：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第2點及機
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7.3.2、7.5.1.1、
7.5.3.2。 

 



添註或塗改 

 公文檔案如有添註或塗改情形，須於修改處蓋章。 

 
 
 
 
 
 
法源依據： 
文書處理手冊貳十六(二)12。 

 
 

 



 

填寫適當分類號及保存年限 

 

 應就案件的性質、內容等，依「臺中市政府秘
書處機關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   (下
載：本處網頁＞文書與檔案管理＞檔案管理法

規專區），填寫適當的分類號與保存年限。 
 
顯示在公文右上方 
檔    號：107/01010101 

    保存年限：05年 

  



編寫頁碼與蓋騎縫章 

 編寫頁碼 
 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歸檔案件屬紙本型
式者，應由承辦人員逐件依文件產生日期之先後順序，
早者在下，晚者在上，由下而上依序編寫頁碼；附件
頁碼之編寫，除已編有頁碼或為書籍型式或難以隨文
裝訂者外，應併同其本文連續為之。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7.5.1.2規定，歸檔案件屬紙
本型式者，應由承辦人員於每頁適當位置(頁面下緣)
以鉛筆編寫頁碼。 

 
 

 
 
 

 
 
 

   
       



編寫頁碼與蓋騎縫章(續１) 

                                             

已編有頁碼書籍形式者，
如左圖所示，僅封面編
寫頁碼。 



編寫頁碼與蓋騎縫章(續２) 

                                           

檔案附件以訂書針裝訂
(或貼有自黏式背膠)者，
如左圖所示應併同其本
文連續編寫頁碼。 



編寫頁碼與蓋騎縫章(續３) 

                                                                               

來文信封套上貼有郵件
掛號號碼單者，如左圖
所示，正面、背面均應
編寫頁碼。 



編寫頁碼與蓋騎縫章(續4) 

蓋騎縫章 
依文書處理手冊貳、十六(二)14與陸、四十(五) 
規定，文稿有2頁(含)以上者應裝訂妥當，並於 

  騎縫處蓋(印)騎縫章或職名章。 

 
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第9點規定，歸檔案件未 
  依規定蓋騎縫章或職名章及編寫頁碼者，應退還 
  承辦單位補正。 

 

 



編寫頁碼與蓋騎縫章(續5) 

本處字樣騎縫章 電動騎縫密碼機 



限期公文歸檔 

 

 歸檔案件為限期公文 
 配合本處研考人員公文管考需要，限期公文歸檔時，
檔管人員將協助檢視： 

• 紙本公文－加註「歸檔意見」字樣，並於歸檔意見後方
敘明辦理情形。 

• 線上簽核－歸檔意見欄位備註辦理情形。 

 

 



機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填寫密檔案專
用封套填寫 

 分類號與保存年限 
應就案件的性質、內容等，依檔案分類及
保存年限區分表，填寫適當的分類號(年
度/分類號)與保存年限。 

 

 收發來文字號及單位 

 來文字號：來文機關的發文字號。 

 來文者 ：來文機關。 

 收文字號：本機關收文號。 

 發文字號：本機關的發文字號或創簽號。 

 受文者 ：本機關發文之他機關受文者。 

以上來文或受文者如為檢舉人或陳情人，
則不得揭示，得以代碼或代名表示。 
 

法源依據(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9.4.1.2、機
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第3點、機關檔案管理作業
手冊7.5.1.2及22.4.1.1）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填寫(續1) 

 案由(名) 
     依照案件主旨或事由，以適切、簡
要文字表達檔案內容，惟不得填寫「密
不錄由」，及揭示機密性或敏感性內容，
可以代碼或代名表示。 
 頁數、件數、附件數 

頁數 
        填寫封套內本文及隨同裝訂之
紙本附件頁數總和。 

件數 
        填寫案件數(合併多件文號為1
案件者，件數以1件計算)。 

附件數 

       依媒體類型（如紙本、光碟）
填寫附件之數量。 
 
     法源依據(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第3點、機關檔
案管理作業手冊7.5.1.2及22.4.1.1)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填寫(續2) 

 頁數、件數、附件數填寫範例例如：來
函紙本(2頁)及隨文裝訂紙本附件1個(4
頁)；本機關簽稿紙本(2頁)及隨文裝訂、
紙本附件1個(2頁)，光碟片1片。 

頁數 10 件數 1 附件數 紙本2、光碟1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填寫(續3) 

 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 
填寫該案件之文件產生日期 

文件產生日期 

–本機關創簽：簽奉核定日 

–本機關創稿發文：發文日期 

–他機關來文，本機關發文：發文日期 

–來文存查案件：來文機關發文日期  
 
法源依據(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9.4.1.2) 

 

件數 1 

案卷內文件起
迄日期 

107/08/21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填寫(續４) 

 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 

  保密期限及解密條件應具體明確，依文書處理手
冊規定（文書處理手冊60），其解密條件如下:  

本件至某年某月某日解密 

本件於公布時解密 

其他(其他特別條件或另行檢討後辦理解密)等 

 

例如:其他-本件於工作完成或會議終了時解密(年/
月/日)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續5)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填寫完成，封口由承辦人員會
同單位主管彌封簽章後，送檔案管理單位歸檔。 

 

 檔管人員點收歸檔之機密文書，應檢視機密專用

封套上記載之項目，記載不全者應退回補正。 



機密檔案解密流程 

 依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22條規定，業務承辦單位應主動辦
理機密檔案之機密等級變更或解密。 

 

 檔案清理時，檔案管理單位應主動提領檔案會業務單位辦
理機密檔案之機密等級變更或解密。 



密件檔案解密流程(續1) 

 解密流程（依機密文書機密等級之變更及解密程序規定辦
理） 

 

 若保密期限已屆或條件已成就，或未標示保密期限或解密
條件，經業務單位檢討已無保密之必要時， 

 業務承辦單位提出調案申請，須經權責長官（處一層）
核准後，向檔案管理單位提出申請調案。 

 
 
 

 
 
 

 
  

  
 



密件檔案解密流程(續2) 

 填具「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會辦檔
案管理單位，簽核至處一層長官。 

 奉核後，將原案卷封面及文件上原有機密等級標示以雙
線劃去並核章，並於明顯處(公文首頁)浮貼紀錄單。 

 

 



檔案銷毀基本概念 

 檔案銷毀的定義 

 指對屆滿保存年限，且不具保存價值之檔案，經依法定

程序核准後，選擇焚化、化為碎紙或溶為紙漿等適當方

式，將檔案內容完全消除或毀滅之作業程序。 

 

 法源依據：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6.3.1 
 

 
    



檔案銷毀基本概念(續1) 

 屆滿保存年限且不具保存價值之檔案 
 

定期保存檔案>>屆滿保存年限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 

 *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  
 

不具保存價值 

 *非屬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3條規定應永久保存者 

 *且無「尚未逾法令規定保存年限，或涉內外在使用需求、民  

  眾重大權益與未了案件」情形 

 

  

 



檔案銷毀目錄內部審核 

 送會業務單位 

 已屆保存年限之檔案，各機關檔案管理單位或人員應依檔
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製作檔案銷毀目錄，送會相關
業務單位表示意見，各單位認有延長保存年限之必要者，
應簽註延長年限及理由。 

 請依案件性質，於檔案銷毀目錄簽註調整後保存年限及調
整原因並核章。 

 例如： 

 

 

 

 法源依據：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8條第2項 

 

 

(原)保存年限 調整後保存年限(調整原因) 

5年 50年，技工工友人員進用案 

15年 20年，仍具參考價值 



檔案銷毀目錄內部審核(續1) 

 業務承辦單位對檔案銷毀目錄應檢視事項: 

 檔案是否已屆保存年限 

 機關檔案是否已解密 

 會計憑證、報告、帳簿是否經該管上級機關與審計機關同
意銷毀 

 檔案內容所涉業務是否已結案、具內外在使用需求、涉及
民眾重大權益、債權債務關係或仍具參考價值 



檔案銷毀目錄內部審核(續2) 

 必要時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就檔案銷毀、移轉為國家檔案或機關

永久保存提出建議，並擬具鑑定報告。 

 併同檔案銷毀計畫、檔案銷毀目錄等相關文件送檔案管理局審核。 

 清理處置列屬「屆期後鑑定」者  

 例如： 

  1.採購爭議(包含司法訴訟、訴願及調解等)相關文件  

  2.宿舍之借用、清查、收回補助補償等相關文件     

 3.不動產管理機關訴訟、占用糾紛處理紀錄等相關文件 



檔案銷毀目錄審核結果 

 檔案管理局函復審核結果 

 同意銷毀→實體檔案整理完成後載運至紙廠辦理銷毀作業，並  

             由政風室派員監毀 

 不得銷毀意見 

 *列入移轉→移轉為國家檔案 

 *機關永久保存→由本機關永久保存 

 *延長保存年限→由業務單位辦理續存作業 

 *重新送審→依規循序重新辦理目錄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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